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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劳务派遣机构2019年度
经营情况报告核验工作的通知
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劳务派遣机构：
根据《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相关规定，为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的监督管理，维护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务派遣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现就做好劳务派遣机构2019年度经营情况报告核验工作通知如下：
一、核验对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前，在我区依法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和备案的劳务派遣机构。
二、核验主体
按照“谁许可、谁发证、谁核验”的原则，由实施行政许可的自治区或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法对劳务派遣机构进行核验。
劳务派遣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向办理备案手续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告年度经营情况。
三、核验内容
劳务派遣机构应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实报告上一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具体事项包括：
（一）经营情况以及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二）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以及订立劳动合同、参加工会的情况；
（三）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
（四）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五）被派遣劳动者派往的用工单位、派遣数量、派遣期限、用工岗位的情况；
（六）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情况以及用工单位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
（七）设立子公司、分公司等情况。
四、提交材料
劳务派遣机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附件1）和劳务派遣经营情况统计表（附件2）；
（二）2019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三）职工工资支付清单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劳务费发票清单；
（四）《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及复印件；
（五）劳务派遣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劳务派遣机构设立的子公司、分公司名录；
（六）劳务派遣机构派遣员工名册（附件3），社会保险登记证副本、社会保险缴费凭证及参保人员明细；
（七）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和与派遣员工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3份）原件及复印件。
其中，附件1、2、3需同时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五、核验安排
（一）各劳务派遣机构应当于2020年3月15日前提交核验材料。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于4月15日前完成材料核验工作。
（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于4月16日至30日开展劳务派遣机构现场核验工作，并对劳务派遣机构做考核评分（评分标准见附件4），评分结果由核验主体负责对外公布。
六、工作要求
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劳务派遣机构年度经营情况报告核验工作，作为强化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手段，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对核验中发现的问题，要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的指导服务，同时督促劳务派遣机构及时整改，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切实维护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交由劳动监察部门依法处理。对核验结果，要注重与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协调沟通，建立完善通报机制，积极探索将核验结果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和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
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请将本地区劳务派遣机构核验情况书面总结和相关材料于4月30日前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
附件：1.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
      2.劳务派遣经营情况统计表
      3.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员工名册
          4.劳务派遣机构考核评分表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0年1月17日
联 系 人:何卫浩 15889002135
传    真： 0891-6863837
电子邮箱： 3300811506@ qq.com
附件1
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
（       ）年度

	劳
务
派
遣
经
营
许
可
证
相
关
信
息
	许可证编号
	

	
	单位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许可经营事项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发证机关
	


	劳
务
派
遣
单
位
其
他
基
本
信
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性质
	□国有   □民营（内资）  □中外合资  □其他

	
	是否建立工会
	□是     □否
	工会会员
人数
	         

	
	单位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上级主管单位名称
(或母公司)
	（若没有，填“无”）

	
	单位网站地址
	Http://                       （若没有，填“无”）

	2019年
度
劳
务
派
遣
经
营
情
况
	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底
	劳务派遣单位
自有员工人数
	                        人

	
	
	派遣员工人数
	                        人

	
	
	签订劳动合同人数
	人

	
	
	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人

	
	全年支付被派遣劳动者
劳动报酬情况
	□劳务派遣单位支付     □用工单位支付

	
	
	支付被派遣劳动者劳动报酬        万元

	
	本年度内受到行政处罚
或奖励情况
	                     （若没有，填“无”）

	
	设立分支机构情况
	                     （若没有，填“无”）

	
	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若没有，填“无”）

	劳务派遣单位
意  见
	本单位承诺对以上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劳务派遣经营情况统计表
（      ）年度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劳务派遣机构名称
	用工单位名称
	用工单位性质
	派遣员工人数
	派遣员工岗位情况
	备 注

	1
	
	
	□国有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    □机关   □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临时性岗位：        人
辅助性岗位：        人
替代性岗位：        人
	

	2
	
	
	□国有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    □机关   □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临时性岗位：        人
辅助性岗位：        人
替代性岗位：        人
	

	3
	
	
	□国有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    □机关   □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临时性岗位：        人
辅助性岗位：        人
替代性岗位：        人
	

	……
	
	
	
	　
	
	


备注：临时性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附件3：
劳务派遣机构派遣员工名册
（      ）年度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派遣员工
姓    名
	民族
	身份证号码
	户籍
所在地
	工作单位和
具体岗位
	工作地点
	劳务派遣
合同期限
	参加社会
保险情况
	联系电话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
	
	
	
	
	
	
	
	
	
	


附件4：

劳务派遣机构考核评分表
	内容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标准
	得分

	建章立制
	1
	制定劳务派遣制度。
	3
	制定了劳务派遣制度的得3分。
	　

	
	2
	劳务派遣制度中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纪律。
	6
	劳务派遣制度中包含内容每项得1分。
	　

	
	3
	劳务派遣制度上墙公示告知。
	3
	劳务派遣制度上墙公示的得3分。
	　

	日常管理
	4
	与被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8
	与被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得8分。
	　

	
	5
	与被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为2年以上固定期限合同。
	5
	与被派遣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年或超过2年的得5分，不足两年的不得分。
	　

	
	6
	劳动合同中明确工作性质、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
	9
	劳动合同内容每项得3分。
	　

	
	7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为被派遣员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6
	参加社会保险的得2分，及时办理参保手续的得2分，足额缴费的得2分。
	　

	
	8
	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6
	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得6分。
	　

	
	9
	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中是否包括：派遣的工作岗位名称和岗位性质，工作地点，派遣人员数量和期限，按照同工同酬原则确定的劳动报酬数额和支付方式，社会保险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事项，被派遣劳动者工伤、生育或患病期间的相关待遇，安全卫生及培训事项，经济补偿等费用，劳务派遣协议期限，劳务派遣服务费支付方式和标准，违反劳务派遣协议的责任。
	9
	明确派遣的工作岗位名称和岗位性质的得1分，工作地点的得1分；明确派遣人员数量和期限的得1分；明确按照同工同酬原则确定的劳动报酬数额和支付方式的得1分；明确社会保险的数额和支付方式的得1分，明确被派遣劳动者工伤、生育或患病期间的相关待遇的得1分；明确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事项的得0.5分；明确安全卫生及培训事项的得0.5分；明确经济补偿等费用的得0.5分；明确劳务派遣协议期限的得0.5分；明确劳务派遣服务费支付方式和标准的得0.5分；明确违反劳务派遣协议的责任的得0.5分。
	　

	
	10
	按时足额给被派遣劳动者发放劳动报酬及相关待遇。
	7
	有工资领取明细表或工资银行卡结算清单等的得7分。
	　


劳务派遣机构考核评分表
	内容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标准
	得分

	日常管理
	11
	对被派遣员工履行告知义务。
	5
	有派遣业务告知单的得5分。
	　

	
	12
	告知被派遣员工的内容包括：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被派遣期限。
	3.5
	告知内容每项0.5分。
	　

	
	13
	依法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4.5
	为已离职的被派遣劳动者出具了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的得4.5分。
	　

	
	14
	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为被派遣员工建立用工档案。
	4
	已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为被派遣员工建立用工档案的得4分。
	　

	
	15
	用工档案中包括：劳动合同，身份证明，劳务派遣告知书，参加社会保险相关手续及凭证，用工记录。
	4
	有劳动合同的得1分；有身份证明的得0.5分；有劳务派遣告知书的得1分；有参加社会保险相关手续及凭证的得1分；有用工记录的得0.5分。
	　

	
	16
	被派遣劳动者在被退回或季节性停工期间，按照不低于自治区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劳动报酬。
	5
	能提供劳动者在被退回或季节性停工期间领取不低于自治区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纪录的得5分。
	　

	
	17
	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用工单位用工总量的10%。
	4
	能提供用工单位出具的派遣员工总数不超过其用工总量10%证明的得4分。
	　

	突发事件处理
	18
	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时，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4
	劳务派遣单位能够为因工受伤被派遣劳动者申请工伤的得3分；能够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得2分。年度内没有发生工伤事故的得4分。
	　

	
	19
	被派遣劳动者在申请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时，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提供被派遣劳动者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资料。
	4
	劳务派遣单位能够为被派遣劳动者提供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资料的得5分。年度内没有发生职业病事故的得4分。
	　

	开展情况核验工作
	20
	按照核验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7
	每项材料得1分。
	　

	
	21
	及时报送核验材料。
	3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核验材料的上报工作得3分。
	　


劳务派遣机构考核评分表
	内容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考核标准
	得分

	加分项
	22
	对我区劳务派遣业务作出杰出贡献。
	5
	由自治区人社厅做出表彰的得5分。
	　

	否决项 
	23
	发生恶性劳动保障违法犯罪案件或重大劳动关系事件，未及时妥善处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扣至0分
	发生一起扣至0分。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1月19日印发
共印30份

劳务派遣机构（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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